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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法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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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债务范围标准可以体现法律行为理论的核心与逻辑，充分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期望避免“被负债”现象。《民法典》将原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法理逻辑由物

权中共有改为法律行为理论，这是夫妻共同债务在法理逻辑上的理性回归，规避了共有逻辑下出现的

随意借贷、“被负债”、危害婚姻家庭稳定等现象；法律行为理论高度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充分保护

当事人合法权益，能以一以贯之的逻辑解释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并与其他相关制度衔接。但是夫妻共

同债务规则目前也并非完美无缺，在清偿规则、日常家事代理权等方面仍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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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中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及推定规则

分为以下三种标准：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标准，基于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所负债务包含夫妻双

方共同签字也就是通常所说“共债共签”和夫妻一方的事后追认；家庭日常生活标准，单方举债且

债务符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家庭日常生活所负；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用途标准，债务人在夫

妻单方举债时，能够证明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该条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法释〔２０１８〕２号》）的基础上修改

继受，夫妻共同债务范围与《法释〔２０１８〕２号》没有大的区别。追溯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中华人民

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４１条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为“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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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也即“用途论”标准，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２４条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的推定规则，将夫妻关系存续期

间发生的债务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即“时间论”推定标准。可以看出《民法典》在夫妻共同债务规

则上对原有的“用途论”进行了修改，摒弃“时间论”标准，改以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为首要认定标

准，以用于家庭日常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为次要认定标准和推定标准。规则的改变反映出价值选

择以及法理逻辑的改变，探讨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法理逻辑可以明确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与推定

范围，通过解释明确债务的责任财产范围以及清偿规则等，明确价值选择、发展方向，寻找现存的

问题，进行立法完善。

一、《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前因后果

《民法典》出台之前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与推定适用的标准一直未有定论，即使《法释〔２０１８〕２

号》已经出台了与《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几乎一样的规定，但在实践中，适用《法释〔２０１８〕２

号》的相关案例仅有１４２件，〔１〕２０１８年后，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案例仍然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婚姻法》《婚姻法解释（二）》为主，〔２〕可见《法释〔２０１８〕２号》的出台未

能完全扭转夫妻共同债务的逻辑，诸多不同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推定标准一起适用，无法就夫妻

共同债务认定、推定形成统一规则。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案例自２０１３年的２．６万余件激增至

２０１６年的１６万余件，案件量一直居高不下，需要出台统一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以明确夫妻共同债

务的认定和推定范围。在此背景下编纂的《民法典》改变原有“时间论”“用途论”夫妻共同债务规

则，并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推定与清偿规则分开，第１０６４条单独规定了三种夫妻共同债务的

认定和推定标准。

《民法典》中夫妻共同债务第一个认定标准是共同意思表示，共同意思表示最初出现于夫妻约

定财产制中，即，《婚姻法》第１９条和《婚姻法解释（二）》第８条，以法律的形式认可夫妻可以依据双

方意思表示选择不同的夫妻财产制度。婚姻家庭的形成基础本就是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人身关

系的形成是由于夫妻达成结婚合意而形成婚姻关系，而夫妻财产关系也可以基于双方的自愿选择

不同的财产制度；从债务的形成来看，共同债务也必须是债务人与债权人基于意思表示自由形成

债权债务关系。将共同意思表示认定标准写入《民法典》是贯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婚姻原则的应

然性选择，也弥补了《婚姻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共同意思表示既包含“共债共签”，也包含

另一方以其他方式或事后追认，仅将共同意思表示标准表述为“共债共签”并不全面。

《民法典》第１０６０条确立了日常家事代理权，第１０６４条中规定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为共同债务的认定标准，该标准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一）》）第１７条，后《法释〔２０１８〕２号》第２条也规

定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认定标准，但是并没有相应地规定日常家事代理权，造成了请求权权利

基础的缺失。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在《民法典》中尚无具体规定，但从具体案例的判决书中可

以看出，一般所说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包括衣食住行、医疗、子女教育、日常娱乐活动等，从文

·０２·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１〕

〔２〕

以北大法宝为检索平台对《法释〔２０１８〕２号》相关案例进行检索，共检索出１４２件相关案例，引用其第

１条的有２３篇、第２条的有１５篇、第３条的有９８篇，其他案例未明确适用的具体条款。

在聚法案例平台，以“夫妻共同债务”为关键词在“本院认为”中进行检索，实体法条引用以《合同法》第

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条为主（近３７万篇），引用《婚姻法》第４１条的不足１万篇（检索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



义上，对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没有规定数额的限制，但在司法实践中，超出家庭收入过多或严重不符

合家庭消费水平的债务不论债务用途为何，难以符合该标准。〔３〕

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生产经营或基于共同意思表示是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第三个认定标

准。《婚姻法》将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唯一认定规则，而《民法典》的规则相对多元化。必须

明确用途标准的共同生活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标准不同，夫妻共同生活范围一般认为包括夫妻共

同收入、共同消费等，也包括赡养老人所负债务和一方婚前财产转化成的夫妻共同财产如房产，但

这些完全不属于夫妻家庭日常生活的种类或已经超出家庭日常生活的数额限制。债务用于共同

生产经营的标准于《法释〔２０１８〕２号》中出现，该规则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发展趋势，夫妻共同债务

的案由不局限于婚姻家庭、继承领域，涉及合伙协议、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公司、企业的纠纷越来越

多，对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中所负债务进行规定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民法典》完善的必然。共同

生产经营的内涵一方面是由意思表示决定，另一方面是由用途决定，即双方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

项和一方从生产经营活动中受益。该标准所涉及的夫妻身份与个体工商户，有限责任公司、股份

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的身份重叠，债务承担须与《民法典》规则进行衔接，而不能只考

虑夫妻共同债务规则。

《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有限地吸收了原有夫妻共同债务认定、推定标准，如《婚姻法》第

４１条“用途论”，将原本的唯一标准修改后作为共同债务构成的标准之一；摒弃了《婚姻法解释

（二）》的“时间论”标准，认定标准或推定标准都不再以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为界定债务性质的依据；

吸收完善了《法释〔２０１８〕２号》中“共同意思表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等认定标准。

二、《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理论依据

其一，《民法典》共同意思表示的认定规则依据为法律行为理论，这一点较为明显，法律行为理

论重视当事人意思自治，《民法典》第１３３条也突出了民事法律行为的关键是“意思表示”。当事人

按照自己的意思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权利义务发生的根据正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４〕如果债

务是出于夫妻双方意思一致，又与第三人达成共识，该借贷行为产生的义务亦应由夫妻双方共同

承担。在这一逻辑下，即使夫妻共同签字或追认发生于婚姻关系产生前，在婚姻关系产生后该债

务依然是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的构成与夫妻采用何种财产制无涉，只要夫妻双方都有共

同举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共同债务，不需要财产共同共有的物权基础。

其二，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推定规则形成的基础是夫妻之间的日常家事代理权，夫妻因行使日

常家事代理权形成的债务属于共同债务。《民法典》出台前，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标准以财产共有

为基础还是以日常家事代理权为基础未有定论。此前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确认，是一

个源于罗马法的概念，不能当然用于解释夫妻债务认定推定标准。《民法典》第１０６０条中日常家

事代理权得到立法确认，债务用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基于日常家事代理权而成立共同债务。夫妻

一方为用于日常生活的债务借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代理行为，单方借贷债

务成立共同债务的逻辑在于，表面上该行为是以单方名义实施的借贷，实际上该行为包含自己意

思表示和代理意思，效果归于行为人自己和被代理人。代理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其运行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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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为的逻辑。在司法实践中常常认为“时间论”标准的基础是日常家事代理权，〔５〕而“时间

论”的基础为财产共同共有，也即将日常家事代理权与财产的共同共有相联结。代理权基于代理

行为而来，其逻辑必然遵循意思表示为核心的法律行为理论，那么代理权的范围界定在日常家事

范围是否是基于财产共同共有？就第１０６０条规定看显然不是，夫妻一方对日常家事范围可以进

行约定，该约定显然可以超出财产共同共有范围，甚至可以突破婚后所得共同制。在分别财产制

之下日常家事代理权依然成立，以财产共同共有作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理逻辑无法形成逻辑通

路。此外，不论代理权范围为何、日常生活需要的范围是大是小，均不应该改变代理权的性质和逻

辑基础。该推定规则是对权利进行的推定，举债方配偶为推翻权利推定必须证明造成共同债务的

日常家事代理权实际上不存在或有消灭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事实存在，这使得举债人配偶陷入非常

残酷的境地，〔６〕也为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埋下隐患。

其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法理逻辑依然是法律行为

理论。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缘何为共同债务，该债务性质不因夫妻之间财产共有还是分别所有

而改变，财产的共同共有既不能构成充分条件也不能成立必要条件。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构成共

同债务的基础是夫妻双方在共同生活中共同经营家庭生活、履行了家庭义务，所以用于共同生活

标准的本质是家庭成员是否共同履行了家庭义务，以及非举债方家庭成员是否实际享有、使用债

务。〔７〕在夫妻双方对举债没有形成共同意思表示的情况下，非举债人对债务的使用与债务利益

的享有，正体现了非举债人对举债的意思。这种意思表示是默示的意思表示，是通过非举债方对

债务的使用体现的。通过对共同生活含义的分解观察，共同生活首先要求夫妻有共同生活的能

力，双方具有独立人格、有独立参与共同生活履行义务的能力，而非一个共同体。夫妻履行生活义

务是一种出于自身意思表示的法律行为，只有通过双方共同生活履行生活义务才会共同享受债务

利益。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如果夫妻分居或一方不尽家庭义务，也就没有享受债务利益的可能，

用于共同生活的债务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基础是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只是这种意思表示并不体

现于签字或追认，而是通过债务用途体现的默示意思表示。正因为这种默示意思表示区别于一般

共同意思表示与日常家事代理权，共同生活标准区别于共同意思表示标准和日常生活需要标准，

是一种推定的标准，只有债权人证明债务用于共同生活才构成共同债务，债务人不需要证明自己

没有默示意思表示。此外该标准是一种事实上的推定规则，即“对易于证明的事实的证明来替代

对难以证明事实之证明”〔８〕，债权人以证明债务用于共同生活来替代证明夫妻双方默示意思表

示，因默示的意思表示本身是难以证明的事实，而在婚姻家庭中享有使用债务利益可以外在地证

明举债人配偶知道债务存在并且没有回避债务的使用与利益享有，故以用途推定夫妻双方实际上

的共同意思，可降低债权人的证明难度。

由共同生产经营的含义可以看出，共同经营的判断依据是夫妻双方是否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

项，或债务人配偶是否于生产经营中受益。以共同或授权合意决定生产经营事项为认定共同生产

经营的标准，本质仍是共同意思表示规则，共同生产经营债务推定标准实质是推定双方因共同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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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营事项而“知道”“默示”认可债务产生。但是从生产经营收益推定共同债务的逻辑上还存在

一定的逻辑岔路，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以夫妻间财产制度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债务人配偶受益的依

据，即使债务人配偶不知或没有使用债务，依然当然地推定债务人配偶从生产经营中受益，这一实

践逻辑又回到以财产为共债基础上了。在该逻辑下有学者提出，不能因经营者的家庭成员、身份

关系而怠于考察举债人与配偶的真实举债意思，否则极有可能因夫妻财产制度而造成共同债务推

定范围的任意扩大。〔９〕

对比完全被《民法典》摒弃的《婚姻法解释（二）》的“时间论”规则，其逻辑以物权共同共有理

论为基础，物权逻辑核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是一个整体，而夫妻在对第三人承担债务的

财产关系上被看作一个整体的表现在于婚后所得共同制。以财产共同共有为逻辑基础，认为男

女在缔结婚姻之后如无特殊约定，采取法定财产制，即《婚姻法》第１７、１８条规定的婚后所得共

同制，在该财产制下，夫妻双方对夫妻任何一方的婚后所得享有共有权，平等地行使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基于共有中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理论，因婚后财产共有，债务利益属于共同

财产，故共享债务利益的夫妻应当共同承担债务。故最终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没有约定特殊

财产制或约定财产制不被债权人知晓，那么在此期间形成的债务均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１０〕

“时间论”的合理性在于其是基于婚后所得共同制下家庭关系常态做出的假设，但也应该对举证

责任进行重新分配，以规避利益过度倾斜等不利影响。〔１１〕有学者认为其合理性在于，从历史上

看，我国对于夫妻财产契约制接受程度低，债权人出于传统家庭观念、交易习惯以及对婚后所得

共同制的认识，相信债务及所得由夫妻共知共享，认为夫妻双方均对债务负责。并且婚姻家庭

带来的亲密关系决定了婚姻存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都不太可能在财产得失上锱铢必较，对于单

方举债，其配偶往往认可。〔１２〕但物权的共有理论作为法理逻辑在整个夫妻共同债务规则领域

是无法做到逻辑周延的，而且以此作为推定逻辑会导致共同债务范围的随意扩大，价值选择过

度倾斜于债权人，损害举债方配偶利益，增加婚姻道德风险，破坏婚姻家庭制度，与我国立法意

旨相悖。〔１３〕

三、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理性回归

《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从多方面对认定和推定规则进行完善，整体上的法理逻辑已经

回归法律行为理论。有学者主张夫妻共同债务与共同财产制有关，或者共同债务应该在共同财

产制下研究，并且从《德国民法典》内容看，现在的三种认定标准与德国法定财产制下夫妻共同

债务情形一致。但是德国的法定财产制虽为共有，实则不同于我国的财产共同共有，而是增益

财产制，即夫妻双方的财产由各自管理、债务独立承担，在法定财产制结束时，对比各自财产在

增益共有制开始和结束时的价值，将得出的增值数额在双方中平衡。在增益财产制下，配偶单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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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处分财产需要获得许可，法律行为须得配偶另一方同意。〔１４〕与此不同，我国法定财产制下的

“时间论”规则，不问配偶是否知情，均先推定为共同债务。故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范围虽然基

本一致，但基于共同财产制的内涵不同，不能比照德国法将共同债务认定与共同财产制联系在

一起。以《民法典》的三个认定、推定标准来看，夫妻共同债务与财产制并无必然联系，不论夫妻

采用何种财产制，均不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推定。饱受争议的《婚姻法解释（二）》第２４条

是财产共同共有逻辑下的产物，这一逻辑下的夫妻债务规则的弊端也在第２４条中体现得淋漓

尽致。该规则的部分合理性是建立于传统夫妻财产共有和夫妻一体的观念下，但传统家庭观念

受到经济理性和个人人格的观念发展的影响，正在向个人人格独立以及夫妻对共同财产平等使

用权转变。

（一）共同共有逻辑下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困境

１．夫妻关系下双方财产均可成为债权人债权的担保

在传统交易习惯尤其是民间借贷中，债权人出借时不需问借款的用途，且共有逻辑推定中

债权人无须考察债务用途也无须过问夫妻财产制度，这些对债权人来说不影响共同债务认定。

债权人在出借时无须尽这些注意义务的原因在于：基于传统家庭观念，夫妻一体财产共同支

配，不论夫妻一方谁举债，该财产都属于共同财产，由夫妻共同偿还，故在财产共有逻辑下，债权

人出借时考量因素只为家庭，造成债权人不必然考察举债方配偶是否知情或夫妻财产制情况。

传统家庭观念下，采用约定财产制的家庭极少，基本上是只要结婚，夫妻财产关系就是婚后所得

共同制，造成在共有逻辑下夫妻双方或家庭财产、个人财产都成为一方举债时债权人的债权

担保。

而随着交易习惯的改变，人们的出借行为越来越谨慎，加之男女平等原则的贯彻以及人们

独立人格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人们越来越重视婚姻中的独立人格与权利行使，财产共有与财产

共益、财产共用的距离越来越远。现实的婚姻家庭关系中，越来越多的家庭采用约定财产制，即

使夫妻没有约定分别财产制，财产的使用也常常是分别的，夫或妻并不完全清楚另一方工资或

财产的使用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若使举债方配偶对自己完全不知情的债务承担共同偿还的

责任，会造成夫妻债务规则的实质不平等。并且，默认婚后所得共同制带来的债务由夫妻双方

共用的历史背景已经改变，基于该背景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带来的一定程度对妻一方的保护价值

也不存在了。根据罗马法时代的法谚，“立法的理由不存在，法律也就不存在了”。随着社会经

济、观念发展，夫妻共同债务规则须与时俱进。虽然婚后所得共同制依然是法定财产制，但从立

法来看，关于夫妻财产制的类型越来越丰富和规范，夫妻合意选择财产制的情况越来越多。若

因婚后所得共同制是法定财产制就以此推断婚后所得共同制为逻辑出发点，还会造成推断的不

当扩张，“那就是在生吞活剥地借用外国的制度、规则，把它们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

药”〔１５〕。并且婚后所得共同制虽然是法定财产制，但是采取何种财产制，本质上是夫妻合意选

择的，并非具有夫妻关系就一定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只是法律推定夫妻双方未采用约定所有

制即采用法定财产制，财产共有不能成为逻辑的起点，起点仍是法律行为理论，核心是意思表示

与法律行为。所以仅因财产共有就当然推断夫妻双方和家庭财产、非举债方个人财产成立债权

的担保是有违立法原则和立法价值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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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婚姻不仅仅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共同体”

婚姻关系不等于捆绑关系，而是建立在独立人格和财产的基础上。但共有逻辑中财产共有将

人身关系密切的夫妻关系作为一个整体或等同于经济团体，认为夫妻做出意思表示的目的与经济

团体成员类似，但实际上家庭成员做出法律行为并非以经济目的、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还会考虑

该行为是否危及家庭关系。虽然合伙组织在商事领域是成员联系紧密的团体，但与家庭相比存在

根本差异。夫妻关系从伦理上来说，远比合伙成员的感情联系紧密，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感情上

存在不可分割的纽带。从法律上来说，婚姻关系是被法律承认的一种亲密关系，夫妻双方的人身

和财产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联结。但婚姻家庭关系中的成员并不丧失主体人格，否则等于开历史倒

车。〔１６〕合伙组织成员首先是基于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出发点是经济利益，是基于合伙财产联系

在一起的，人身关系的联系仅是选择何种经济组织形式的依据。但婚姻的缔结并非出于经济利益

目的，夫妻关系与合伙组织做出法律行为的逻辑出发点不同，是以人身关系为基础联结在一起的，

财产关系建立于人身关系的基础上，二者虽有相似点，但不可类比，更不能以经济团体的逻辑推论

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此外，夫妻婚后财产共有制中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没有分割，与合伙企

业中区分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不同，〔１７〕我国在共同财产上也没有像《德国民法典》一样引入财产

管理者或其他共同财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故无论是在逻辑起点还是在具体规则上都不适宜将夫妻

看作一个合伙组织。

如果按照经济团体的财产共有逻辑为出发点，以共财推理共债势必会造成家庭成员对其不知

情、不受益的债务承担责任。《婚姻法解释（二）》第２４条出台后，“被负债”“反２４条联盟”等新闻、

组织层出不穷，《检察日报》《新京报》《工人日报》《北京青年报》等报刊都对夫妻共同债务中“被负

债”问题有过多次报道。以“夫妻共同债务”为原告诉称关键词的案件中，二审、再审的比例高达

１３．８３％，而婚姻家庭纠纷案由整体的二审、再审率仅有５．９９％。〔１８〕“被负债”现象已经成为司法实

践和社会生活中的难题。

３．不尊重当事人意思且违反立法原意

第一，共同共有逻辑下的夫妻共同债务规则违反立法原意，使机会主义行为多发。将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的债务全部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是将债务关系高度身份化的做法，忽视夫或妻个体意

思，显然与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突破了债的相对性原理，也与《婚姻法》越来越强调个体独

立的理念相违背。在这种情况下，将举债方配偶强行拉进债务关系，不问其是否真正认同该债务

也不问债务用途，让举债方配偶承担债务责任，必然会损害举债方配偶的合法利益，并且造成举债

方与债权人虚构债务侵害举债方配偶利益的乱象，机会主义行为频发，不利于维护婚姻家庭的和

谐稳定，是对既有婚姻家庭制度的破坏。而上述所说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目的在于注重公平，促进

男女双方在婚姻家庭中相互帮扶，共同营造良好家庭环境。但是若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共同债务

认定的逻辑基础，使得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全部由夫妻共同承担，显然与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立法

价值相违背。〔１９〕

第二，这样的规则未尊重当事人意思且忽略个体为经济理性人的特点。制度的产生受经济基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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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制约，虽然经济分析的方法在婚姻家庭领域还没有广泛应用，但经济利益分配平衡，社会关系

才能平衡稳定，〔２０〕在婚姻家庭领域也是如此。此前北京房产税规定引发的“假离婚”现象，正是没

有考虑夫妻经济理性的特点，政策引发婚姻关系内成员经济理性特质，造成“假离婚”现象。“被负

债”现象频发也有此原因，主观认定夫妻的道德和感情高于个人经济理性，而不顾个人经济理性。

“被负债”往往出现于夫妻感情或家庭伦理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这时个人出于经济理性考虑做出

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被负债”。

（二）法律行为理论是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理性选择

法律行为理论是夫妻共同债务规则逻辑的理性选择，其基本的运行逻辑是：自己行为由自己

负责，共同行为共同担责，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行为形成。夫妻双方就举债达成合意，基于保

护夫妻意思自治的法理和原则，由夫妻双方共同对债务承担责任。以法律行为理论为法理逻辑的

夫妻共同债务规则既保护夫妻自由处分财产的意思自由，又有利于保护债权人与夫妻双方交易安

全和合法财产权利。法律行为理论强调债务应形成于夫妻双方合意，有效排除了夫妻双方没有合

意，举债人配偶又没有获得利益情形造成的“被负债”现象。〔２１〕夫妻财产关系如离婚财产分割、涉

及忠诚协议的财产关系，这些并非单纯的财产关系，而是以夫妻人身关系为前提，财产关系变化并

不以协议中意思表示为基础，而是以双方人身关系的存续为起点，故不能仅以法律行为理论进行

解释。而夫妻共同债务规则不论夫妻人身关系是否存续，不影响夫妻共同债务的存在，仅有可能

影响共同债务范围及清偿，这种财产关系上可以适用法律行为理论。

１．充分尊重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

夫妻作为生活共同体，可以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愿为一定的行为，该行为即共同体的行为，

共同体应当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夫妻一方也可以有自己独立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当然应当自

己承担责任。“法律行为理论”认为行为人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对自己的法律行为负责，在夫妻共

同债务领域，《民法典》第１０６４条第１款中共同意思表示是构成夫妻共同债务的主要形式，是法律

行为理论的逻辑；第１款中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日常家事代理权与第２款共同债务的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用途都可以与法律行为理论相衔接，他们最终都是因为意思表示而承担债务责任，有

自己意思和代理意思以及推定意思表示的区别。

《民法典》虽然越来越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如第１０３４条规定家庭文明建设；但同时也更强调婚

姻家庭是由个体组成，不能因为缔结婚姻就忽视了个体的存在，要重视个体意思表示，如婚内析

产、夫妻共同债务规则、子女抚养权规定，充分说明家庭关系中应充分重视成员意愿，任何人的意

愿不可随意代替其他人。尤其现代社会中家庭成员依附关系减弱，更强调成员的平等关系。夫妻

个人的人身独立性越发明显，夫妻越来越少地以共同体身份参与社会活动，夫妻财产不再是截然

不可分或独属于一方的，夫妻个体完全享有独立处分财产的权利和能力。“法律行为理论”不仅能

涵盖“共签共债”的情形，夫妻单方签字的但是有证据证明是夫妻共同意思表示，或是可以推定为

夫妻共同意思表示的认定规则均可以被“法律行为理论”所涵盖。“法律行为理论”所强调的是尊

重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不是为了限缩“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同时“法律行为理论”也要求不

能随意地将夫妻单方为意思表示的举债行为效果施加给举债方配偶。故“法律行为理论”体系的

夫妻共同行为共同负责、个人行为个人负责的要求更加符合当代人追求个体独立的价值取向和社

会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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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客观上起到保护女性的作用

从司法实践出发，虽然我们赋予夫妻双方平等的权利，双方都可以对外举债，但是在实践中更

多的是丈夫单独举债，而妻一般被迫加入共同债务，女方被负债占比达７３％。〔２２〕如果以财产共同

共有为基础，债务一旦进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举债方配偶将必须共同承担债务，而举债方配偶在

实践中多为女性。显然，在女方不知情情况下让其对债务承担责任会严重损害女方利益，与婚姻

家庭法需要保护弱者的原则相违背。以法律行为理论为逻辑基础，让女方承担债务责任的前提是

女方必须有意思表示，即表明共同借债或对债务进行追认。这就极大程度避免了婚姻家庭中弱势

一方被裹挟进债务的问题之中。

３．举证责任可与民事诉讼法进行衔接

《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举证责任分配相对明晰。简单梳理可有以下几种：共同意思表

示标准下，主张债务为共同债务的债权人须证明债务为双方共同意思表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标

准下，债权人承担初步举证责任，如果举债方配偶认为该债务不属于日常家庭生活需要范围，应当

承担相应举证责任，如夫妻处于分居中、夫妻处于离婚诉讼中、债权人明知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等情

况。共同生活、共同经营标准下，债权人对债务用于共同生活负举证责任：要证明债务为双方约定

的共同债务，债务是为抚养、教育等所负，债务人有大额财产无法说明来源等情况；债权人对用于

共同生产经营负举证责任，如证明夫妻共同决定生产经营事项。可以看出《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

规则的举证责任分配可以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举证规则。法律行为理论与民事诉讼法“谁

主张权利谁举证”的分配规则更加一致。反观《婚姻法解释（二）》第２４条，却需要非举债方为债务

性质非共同债务负担举证责任，并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而主张债务为共同债务的债权人根

据财产共有的推定规则，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这是有违“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规则的。民间借

贷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大都是熟人、亲戚关系，债权人有能力知晓债务用途，并非完全处于举证

弱势一方，债权人应当对出借的款项负责，即没有强有力的理由使债权人突破“谁主张谁举证”的

规则。而《民法典》规则中债权人都需承担证明债务为共同债务的初步举证责任，虽然这与借钱不

问用途的传统交易习惯有悖，但这可以使借贷行为更谨慎，更有利于厘清债务关系，保护当事各方

利益。

四、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立法缺憾与展望

（一）清偿规则的内容与理论衔接

《民法典》改变了《婚姻法》第４１条以一个条文规定共同债务范围与共同债务清偿两个问题的

状态，将共同债务规则与清偿规则拆分，清偿规则单独规定于第１０８９条中。清偿规则是夫妻共同

债务制度的重要内容，不可或缺，但《民法典》将《婚姻法》第４１条中关于清偿的规则保留，未做改

动，清偿的方式仍然是“共同偿还”。“共同偿还”在法律中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夫妻双方负连

带清偿责任、按份清偿责任、有限责任，都可以构成共同偿还，清偿规则并没有明确“共同清偿”的

性质，也没有将不同认定、推定规则下的债务分别对应不同的清偿方式，应当明确何种债务应当由

夫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何种债务应当由夫妻承担共同的有限责任等。

在共同债务范围规则与清偿规则的理论衔接问题上，共同债务认定和推定基本回归法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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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但共同清偿规则仍没有明确改变。根据学界普遍理解，共同清偿规则应以连带责任为主，以

有限责任为辅。“共同清偿”债务性质为何为连带债务，逻辑基础上仍以《民法典》第３０７条基于共

有财产“对外连带、对内按份”的债务清偿规则为依托，在逻辑基础上仍落脚于财产共同共有，但这

就导致共同债务规则内清偿规则与范围认定规则在逻辑上无法衔接。而目前的清偿规则仍以财

产共有为依据，那么不同夫妻财产制下的清偿顺序、责任财产范围也应不同。在清偿内容上不论

何种理论基础都不能简单以“共同清偿”为规定。在理论衔接上，认定规则遵从法律行为理论清偿

规则仍以财产共同共有为基础，导致同一认定标准下的债务，理论上在不同的夫妻财产制下可能

产生不同的清偿方式，导致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逻辑不一致。

（二）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有待完善

日常家事代理权入法的社会背景变化。日常家事代理权起源于罗马法，是在“男主外女主内”

的家庭模式下产生的，〔２３〕家庭妇女没有收入但是又要管理日常家庭生活、负责购买物品，在此背

景下，德国民法认为男性应当对妇女进行日常家庭生活采买的债务承担责任。其基本目的是保护

没有收入但负责日常家庭生活的妇女。后为平衡男女权利与义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内涵拓展为夫

妻双方都可以将个人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交易活动效果归于另一方，也就基本上与现在

意义上的“日常家事代理权”相类似。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与男女平等观念的贯彻，如今双职工家庭

普遍存在，家庭中男女在地位和经济上都趋于平等，都足以实施独立的法律行为。〔２４〕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能改变。日常家事代理权本是作为补充女方财产处分权而产生的，现在

发展成夫妻相互代理的一项“权能”，《民法典》将其规定于第１０６０条。日常家事代理权本是赋权

性规定，但从实践用途来看，在新的家庭关系、男女地位、财产关系背景下，即使没有日常家事代理

权，也并不影响日常家事活动的正常进行。并且，在日常家事活动进行过程中，第三人在与夫妻一

方进行债务活动的时候，夫妻很大程度上没有行使代理权的意思，第三人也没有意识到夫或妻是

在进行代理行为。即在进行日常家事活动时，日常家事代理权并非必须。反观债务承担中，日常

家事代理权在法律体系与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是成为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标准之一。日常家事范

围内，夫妻行使代理权使债权人在出借时或法官裁判推定夫妻有举债合意，则无论夫妻任何一方

以个人还是双方名义处分共同财产，另一方都不得以对方的处分行为未经其同意而主张无效，都

要承担清偿债务责任。日常家事代理权在实践中非赋权意义，而是设定义务的依据，日常家事代

理权应避免滥用和机械适用。

日常家事代理权入《民法典》仍需要论证以赋予其不可或缺的意义。如果日常家事代理权仅

作为夫妻共同债务规则的一种权利基础，是可以被共同意思表示标准与用于家庭共同生活标准所

替代的。对于法律将日常代理权确立下来是否代表其属于夫妻间法定权利，法定权利的权利基础

为何，我国立法一直没有明确说明，对其适用范围亦不明确，司法实务中法院对其认识很不

统一。〔２５〕

（三）“被负债”风险仍然存在

“时间论”“用途论”标准下，夫妻共同债务纠纷常出现于借贷之后，一方往往会主张没有达成

共同意思或没有受益。在共同意思表示标准之下，夫妻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不存在，而是时间提前，

在未借贷时夫妻就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这虽然减少了共同债务纠纷，但实际上对婚姻家庭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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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依然存在，债务利益共享而风险不共担势必造成婚姻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婚姻危机并未解决。

在一方举债的情形下，债务人一方与配偶联合转移财产以及举债人一方与债权人串通证明债务为

共同债务，其余一方均很难规避“被负债”情况。在认定标准中的日常家事代理权与共同生活、共

同生产经营标准也仍有产生“被负债”的可能。

但总体来说，夫妻共同债务制度在向着逻辑统一、认定和推定标准细化完善、可操作性强的方

向发展。《民法典》改进完善了“用途论”“时间论”标准，整合为现在的第１０６４条，标准的逻辑基础

较为统一、覆盖债务较为全面，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具有较强操作性、一致性的法律规范。其在修改

完善过程中借鉴外国经验（如日常家事代理权），但并没有完全按照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则规定我

国夫妻共同债务，仍保留我国婚姻家庭财产传统制度与习惯，如夫妻共同财产制以及债务认定中

的“用途论”标准。《民法典》夫妻共同债务规则虽仍有待进一步解释与完善，但相信符合我国国情

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完善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距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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